
附件 3：

沈阳师范大学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

项目申报填写须知

一、项目分类说明：

（一）创新训练项目: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自主完成创新性

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、撰写研究报告、成果（学

术）交流等工作，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1 年。

（二）创业训练项目: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，团队中每个学生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，完成编制商业计划

书、开展可行性研究、模拟企业运行、参加企业实践、撰写创业报告

等工作，项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1年。

（三）创业实践项目：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

下，采用前期创新训练项目（或创新性实验）的成果，提出一项具有

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者服务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，项

目执行期原则上为 2 年。

二、项目团队

（一）大创项目面向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，

原则上四年制专业的大三学生不作为项目的负责人。近两年申报的大

创项目有终止或最终验收未通过的学生不能再次申报。



（二）申请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团队的人数为 3-5

人，含负责人在内不得超过 5人。学校鼓励学科交叉融合，鼓励跨院

系、跨专业、跨年级组建团队合作研究项目。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

主持一次大创项目，特殊情况另行申请，参与项目不超过三次。若主

持或参与项目未按期结题或未通过项目中期审核，不得主持或参与新

的项目申报。

三、指导教师

每个项目必须要配备校内指导教师 1 至 2人，如项目所需可聘请

校外指导教师不超过 1 人，每位指导教师两年内指导项目合计不多于

6项，同时指导的大创项目不超过 3 项。若指导教师所指导的项目有

未按期结题或未通过项目中期审核的，两年内不得参与新的项目指

导。另外，学校鼓励与社会企事业联系紧密的项目，聘请优秀企业家

或行业专家来担任校外导师。

四、填写要求

请按页面要求逐项填写申报书。

“项目简介”部分的填写必须实事求是，表达明确严谨，不得涉

及任何个人信息。字数控制在 500 字以内

“项目概况”部分的信息要准确填写，项目未结题前联系电话须

保持畅通，如有变更，请及时通知大创中心。

。

“申请理由”包括自身/团队具备的知识、条件、特长、兴趣、

前期准备等。



“项目方案”包括项目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、拟解决的途径、

人员分工、预期成果等，创业类项目还需包括市场分析、营销模式、

管理模式、财务分析、风险预期等内容。

“项目特色与创新点”包括原始创新：重大科学发现、技术发明；

集成创新：融合多种相关技术，形成新产品、新产业；引进消化吸收

再创新：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，学习、分析、借鉴，形成

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。

“项目预期成果”包括论文、专利、著作、调查报告、商业计划

书、作品（实物成果）、其他（网站、程序设计、产品、服务等）。

预期成果类型确定后需准确填写数量，预期成果可单选或多选，但不

能为空，否则取消参评校级以上项目资格。项目预期成果在申报书提

交成功后不得修改和变更，关乎结题等相关工作(所有大创项目结题

时必须完成项目预期成果中所提到的成果），请谨慎填写

“项目进度安排”要有详细的时间计划安排。

“项目经费预算及使用计划”要求说明项目经费费用组成、使用

计划等。项目经费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料费、考察调研费、

实验材料费及论文版面费等支出。

。

五、申报书成功提交后，所有信息不可修改，请严格按照页面提

示认真填写所有内容。字体要求小四号，宋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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